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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五题：银行网上交易系统发生故障 

 

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本港有一家银行的网上交易系统于本年四月十一日因发生严重

故障而以贱价代客户沽售股票，致使不少客户蒙受损失，其后该银行不同

分行的职员向受影响客户提出的补偿方案又各有不同。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过去五年金融机构的网上交易系统发生故障的事故有多

少宗、涉及多少客户和款项，以及该等款额占有关系统的平均每天交易量

的百分比为何； 
 

（二）在第（一）项的事故发生后，涉及的金融机构有否即时向香港金融

管理局（金管局）作出汇报；如有，事故的成因，以及有关机构所采取的

跟进行动和改善措施为何；如否，涉及的金融机构在甚么情况下，才须向

金管局汇报；金管局有否了解上述银行不同分行的职员向受影响客户提出

不同补偿方案的原因为何，以及有否评估该银行所提解释是否可以接受；

及 
 

（三）鉴于金管局向金融机构发出的《监管政策手册》载有《科技风险管

理的一般原则》，当局最近一次于何时检讨有关原则，检讨后提出了甚么

改善措施，以及如何监察金融机构在管理科技的有关风险时有否遵循有关

原则？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问题提及在今年四月上旬发生的网上股票交易系统事故，根据有关

银行提供的资料，受影响的交易占当日该银行股票交易量约百分之三。根

据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过去五年的资料，这是第一次涉及网上股票

交易服务出现故障而导致以低于客户的定价代客户沽售股票的事件。 
 

  除此事件外，金管局在过去五年共接获１８宗有关银行网上股票交易

系统因发生故障而未能提供服务的报告。在这些事件中，有关客户仍然可

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银行电话服务热线和银行分行）进行股票交易。此

外，金管局亦收到２８宗涉及因系统反应缓慢或其他故障令客户使用有关

服务时受到影响的报告。由于上述事故主要是引致客户未能登入网上股票

交易系统或未能进行交易，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客户原本希望使用这些服

务。因此，金管局并没有相关事故受影响客户或交易的数据。 
 

  就银行网上股票交易系统发生事故方面，如经调查后证实客户是因银

行系统出现故障而导致损失，银行须承担客户因事故而蒙受的直接损失。 
 

（二）根据金管局所发出有关「电子银行的监管」的监管政策手册，若有

任何有关电子银行服务严重服务中断或其他重大事故发生，银行须尽早通

知金管局。就上述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故中，绝大部分银行在得悉有关事故

发生后已尽早向金管局报告有关事故。至于有关事故发生的原因，大致可

归类为硬件故障、系统操作问题，以及系统软件修改产生故障。金管局已

就有关事故作出跟进及要求银行改善有关系统。 
 

  正如上述（一）指出，就客户补偿问题，金管局要求银行采纳的原则

是若客户是因银行系统出现故障而导致损失，银行须承担有关客户因事故

而蒙受的直接损失。关于问题所指的事故，客户补偿的细节安排会视乎个

别个案情况而可能有所不同，但银行的不同分行职员，亦应根据同样的补

偿原则去处理客户的个案。 
 

 



（三）金管局在二○○三年向银行发出有关「科技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

的监管政策手册，以及于二○○四年发出有关「电子银行的监管」的监管

政策手册，向银行提供有关电子银行风险管理的指引，包括事故应变及管

理的相关措施。此外，金管局在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就事故应变及管

理程序向银行发出通告，提醒银行须就重大事故制定有效应变及管理程

序，并列出银行就该等事故向客户作出公布的有关原则。当中亦提醒银行

当得悉发生重大事故后，须立即通知金管局。金管局会不时检视银行履行

有关的监管要求的实际表现，并在有需要时要求银行作出改善。  

完 


